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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合肥工业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教

育部、工信部和安徽省政府共建高校，国防科工局与教育部共建高

校。学校创建于 1945 年，1960 年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

后来校视察指导工作，邓小平同志在 1979 年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

名。2005 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9 年成为国家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8 年进入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行列。 

 

 

学校深怀“工业报国”之志，秉承“厚德、笃学、崇实、尚

新”的校训，以“培养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骨干

与领军人才”为人才培养总目标，形成了“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

实、创业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特色。学校培育践行“爱国爱校、笃

学问道、团结合作、尽己奉献、追求一流”的校园文化，不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学校已经成为国家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基

地。

学校坚持依靠教师办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已拥有一支包括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中组部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与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青年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百余人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3.2 

万余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3 万余人，拥有全国大学生“小平科

技创新团队”2个，学生在“互联网+”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与“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

各类赛事中取得包括金奖在内的一系列优异成绩。学生桥牌队多次

代表中国青年队参加国际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大学生艺术团多次

参加“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 

学校现有 4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学校先后入选全国首批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

业基地”、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首批试点高校、全国首

批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试点单位、“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教育部首批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 

学校现有 1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工程博士学位授

权，其中包括 3个国家重点学科和 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8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1种专业学位授予权；现有（联合）国

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各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1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5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3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各 1 个。 

学校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大仪器专项等

项目上不断取得突破，多项成果在国家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中得到

应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规模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先后获得多项国

家科学技术奖、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等重大奖项。 

 

学校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设有屯溪路校区、翡翠湖校区、六安

学校与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的五十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每年与多所国外

（境）外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和学术交流。学校现有来自五十多个国

家的留学生在校学习。

路校区和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在安徽省宣城市设有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学校先后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和首届

“全国文明校园”等多个荣誉称号。 

面向未来，合肥工业大学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

法治校，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建设中国特色国际知名的研究型高

水平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学科而努力奋斗！ 

 



二、预算表格 

（一）收入预算表 

表 1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53,612.14  一、教育支出 240,402.66  

二、事业收入 72,380.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429.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9,067.48  

四、其他收入 16,000.00      

    其中：捐赠收入  683.00     

        

        

        

        

本年收入合计 241,992.14  本年支出合计 249,899.14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5,517.00  结转下年 75,000.00  

上年结转 77,390.00      

        

收入总计 324,899.14      支出总计 324,899.14  



（二）收入预算表 
               表 2 收入预算表 

 

 

 

 

 

 

 

 

 

 

 

 

 

 

 

 

 

 



（三）支出预算表 

                           表 3 支出预算表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表 4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三、数据分析 

学校部门预算构成单位包括合肥工业大学校本级及校内独立核算

非法人事业单位。 

（一）收支预算表数据分析 

按照部门预算编报要求，学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

理。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

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和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 



我校 2019 年预算总收入 324899.14万元，其中本年预算收入 

241992.14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5517 万元，上年结转

77390 万元。预算总支出 324899.14万元，其中本年预算支出

249899.14 万元，结转下年 75000 万元。 

总收入比上年增加 28900.2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增加 25233.29

万元，事业收入增加 6308 万元，其他收入与上年持平，用事业基金

弥补收支差额减少 13496万元，上年结转增加 10855 万元。 

总支出比上年增加 28900.29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增加 19727.29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减少 3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593 万元，结

转下年增加 8619 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数据分析 

我校 2019 年预算收入（本年收入，不含上年结转）241992.1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3612.14 万元，占 63.48%；事业收入

72380.00 万元，占 29.91%；其他收入 16000.00万元，占 6.61%。本

年收入中教育类为 232575.66 万元，占 96.11%，科学技术类 349 万

元，占 0.14%；住房保障支出类 9067.48 万元，占 3.75%。 

（三）支出预算表数据分析 

我校 2019 年预算支出（本年支出，不含结转下年支出）

249899.1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70579.83 万元，占 68.26%，项目

支出 79319.31 万元，占 31.74%。按照支出功能分： 

高等教育支出 238279.28万元，占 95.35%； 

来华留学教育 2035.7 万元，占 0.81%； 

教师进修 5.6 万元，占 0.002241%； 

其他教育支出 82.08 万元，占 0.03%； 

机构运行 42万元，占 0.01%； 

高技术研究 387万元，占 0.15%； 

住房公积金 7083 万元，占 2.83%； 



购房补贴 1984.48万元，占 0.79%。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我校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 153612.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7099.83 万元，项目支出 36512.31 万元。按照功能分类，具体支

出如下： 

1、高等教育支出（2050205），本年预算数 145129.28万元，占

本年收入 94.48%，比上年增加 23,510.81 万元，增长率 19.33%。主

要原因是 2019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基本支出较上年增加 14,186.22 万

元，增长率 14.96%；项目支出增加 9,324.59 万元，增长率 34.80%； 

2、来华留学教育支出（2050602），本年预算数 1135.7 万元，

占本年收入 0.74%，比上年增加 43 万元，增长率 4 %；   

3、教师进修支出（2050801），本年预算数 5.6万元，占本年收

入 0.004%，较上年减少 0.8万元，增长率-12.5%； 

4、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本年预算数 82.08 万元，占本年

收入 0.05%，较上年增加 15.28 万元，增长率 23%； 

5、机构运行支出（2060201），本年预算数 42 万元，占本年收

入 0.03%，较上年增加 18万元，增长率 75%； 

6、高技术研究支出（2060303），本年预算数 307 万元，占本年

收入 0.20%，比上年减少 52 万元，增长率-14%； 

7、住房公积金支出（2210201），本年预算数 4926万元，占本

年收入 3.21%，比上年增加 749 万元，增长率 17.93%； 

8、购房补贴支出（2210203），本年预算数 1984.48 万元，占本

年收入 1.29%，较上年增加 950 万元，增长率 92%。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指高等学校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

款。 

2、上级补助收入：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3、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

收入包括教育收费和科研事业收入。其中教育收费主要包括高等学校

学费，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

短训班培训费和考试考务费。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高等学校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关

规定上缴的收入。 

6、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包括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地方教

育经费拨款、地方其他经费拨款等。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上级补助收人”“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

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

规定提取的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

的资金。 

8、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

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高等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2、来华留学教育：反映教育部资助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的支出。 

3、教师进修：反映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 

4、其他教育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 

5、机构运行：反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取得实用价值的应

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础支出。 

6、高技术研究：反映为解决事关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

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工作支出。 

7、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 

8、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

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

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9、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

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1、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2、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